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遗失补办流程 
       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川人社办发（2015）147号文件，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遗失补办由四川省博士后园区管理处统一负责向人社部申报办理。
        受理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受理范围：仅限于在四川省人事人才考试测评基地领取的证书。  
补办类别：经济初（中）级、审计初（中）级、翻译专业资格、2018年后的监理工程师、一、二级建造师、一级造价工程师、一、二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城乡规划师、勘察设计-专业、计算机软件与水平资格证书等。
已制发电子证书的，因已经持有与纸质证书等效的电子证书，故不再办理补发；未制发电子证书的，纸质证书补发仍按原方式办理。
不予补办类别：1.国家已经取消的证书；2.职称外语、职称计算机、高级审计师、高级经济师、翻译（一级）、卫生副高、勘察设计-基础、各类增项证书不予补办。注意：上述证书中不再受理相应的证书补发申请，考生可前往省人事考试中心开具成绩合格证明。
受理地址:成都市成华区双林路346号四楼
一、提供资料：
1、个人申请，内容写明遗失原因、个人单位名称、身份证号、报考考试名称、报考专业名称、证书管理号，本人签署姓名并加盖手印、日期、联系电话。（原件1份）
2、考生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张。（本人签署姓名并加盖手印，注明限证书补办使用）
3、以下资料提供其中一样：考试证书复印件，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事考试”专栏，“证书查询”版块查询证书可打印；中国人事考试网“证书查验”栏目可查询打印。（本人签署姓名并加盖手印）
4、考生本人电子档照片（JPG或JPEG格式,像素295×413,尺寸2寸(2.5cm× 3.5cm),大小约30KB,底色为白色）
[bookmark: _GoBack]5、考生持补办资料到四川省人事人才考试测评基地提交补办申请资料，提交时告知发送电子证件照的电子邮箱。
二、四川省人事人才考试测评基地将汇总的证书遗失相关资料于每月上旬上报四川省博士后园区管理处。
三、四川省博士后园区管理处从人社部领回制办好的证书后，通知省直考点按证书补办程序领回证书。
四、省直考点领回证书后，通知考生本人凭身份证原件领取证书。
